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津人社办发〔2017〕96号


市人力社保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人社厅发〔2017〕38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遴选建立全国就业扶贫基地
（一）遴选目的和方式。各区人力社保部门要加强就业扶贫基地建设，按照政府广泛动员、企业自主申报的方式遴选建立一批就业扶贫基地；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择优推荐国家级就业扶贫基地，引领带动更多企业吸纳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发布用工岗位信息，为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农村贫困劳动力自主求职提供帮助。

（二）遴选范围和条件。具备以下遴选条件的各类企业均可申报国家级就业扶贫基地。

1．热心社会公益、具有社会责任感；

2．能够提供适合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并愿意接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扶贫部门推荐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

3．能够吸纳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数量不少于30人；

4．职业培训制度较为完善，积极开展员工技能培训；

5．遵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与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少在l年以上；能够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保障诚信等级评价为A级；

6．劳动关系总体和谐，近年来未发生拖欠工资、集体停工等重大事件；职业安全卫生制度比较健全且管理规范，近年来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7．生产经营比较稳定，近年来无不良征信和违法行为记录，无经济、法律纠纷；有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注重人文关怀。

（三）遴选程序。各区人力社保局对照上述基本条件，组织开展遴选推荐工作。各区报送的就业扶贫基地名单经市人力社保局审核后，择优报送人社部。
二、建立健全劳务协作机制
各区人力社保部门要加快推进与甘肃省、河北省承德市协作扶贫对口支援市、县人力社保部门的对接联系，确定劳务协作实施机构、联系人，建立定期联系制度，签订劳务协作协议。采取切实有效举措，提升协作水平，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和稳定就业。协作双方人社部门已经签订劳务协作协议的，要抓紧组织实施；协作双方政府已签订框架协议的，双方人社部门要抓紧细化实化劳务协作具体措施，抓紧签订劳务协作协议；协作双方尚未签订协议的，双方人社部门之间要抓紧对接，尽快签订劳务协作协议。
请各区人力社保部门将与甘肃省、河北省承德市协作扶贫对口支援市、县劳务协作实施机构、联系人，以及已经签订的劳务协议，于4月25日（星期二）前报送市人力社保局农民工工作处。“十三五”期间各区与甘肃省、河北省承德市有关对口帮扶市、县扶贫劳务协作进展情况，请分别于每年5月底、11月底前报送。

三、有关要求
（一）要积极组织发动。各区要高度重视，广泛动员能够提供较多适合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的企业主动申报，优先遴选提供岗位数量较多、劳动条件较好、权益保障到位的企业。滨海新区遴选报送国家级就业扶贫基地的企业数量不少于6家，其他区不少于2家。

    （二）要认真申报推荐。申报企业要认真填写《就业扶贫基地推荐表》（见附件1），并交由所在区人力社保部门核实，确保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各区人力社保部门要指导所推荐的就业扶贫基地填报《就业扶贫基地岗位信息表》（见附件2)，并于4月25日（星期二）前一并报送市人力社保局农民工工作处。

（三）要专人专责。各区要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将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一并报送。
联 系 人：市人力社保局农民工工作处  赵仕龙

联系电话：022-83218283、23030920（传真）

内网邮箱：user484

附件：1．就业扶贫基地推荐表

2．就业扶贫基地岗位信息表
                            2017年4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就业扶贫基地推荐表
申请企业（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地址
	

	单位类型
	
	主营业务
	

	从业人数
	
	注册资本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企业简介(300字以内）
	

	已在岗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数
	
	每年拟招聘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数
	

	省级审核意见
	
	省级机构（盖章）
	

	省级机构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本表一式两份

附件2

就业扶贫基地岗位信息表

企业名称（盖章）                  上报日期：   年  月  日

	岗位名称
	

	岗位描述
	

	招工条件
	年龄
	

	
	学历
	

	
	技能
	

	
	其他
	

	薪酬待遇
	

	福利情况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岗位有效期（天）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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